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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配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配股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

容。配股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http://www.cninfo.com.cn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配股说

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配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配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配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

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

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重大事项提示

一、配股比例和数量

本次配股拟以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318,550,050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2.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售，配售股份数量79,637,512股。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

规定处理。配股实施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股本变动，配股数量按照变动后的总股本进行相

应调整。

2014年7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仲汉根先生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可获配售的所有股份。

二、发行失败风险

本次配股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代销方式发行。如果代销

期限届满，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可配售数量的70%，则本次配股发行失败，公司将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将认购款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三、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1、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不低于当年归属于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10%向全体股东分配股

利；

2、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

3、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1、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

（1）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

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2）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3）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分红比例的规定：

（1）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10%， 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2）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下一年度进行分配；

（3）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4）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实施现金分红：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6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40%；

④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在实际分红时根据具体所处阶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形确定。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3、股票股利发放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

构合理的前提下，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之外，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公司可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其中，应优先

采用现金分红的分配方式。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1、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管理层拟定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

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

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董事会、监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形

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因前述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

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

体上予以披露。

3、如公司调整现金分红政策，应由董事会、监事会认真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的方式。

（四）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公司现金分红的金额分别为0.00万元、6,535.10万元和3,308.02万元，累计现金

分红金额为9,843.12万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11,367.51万元的86.59%。

现金分红后的剩余未分配利润作为公司的营运资金投入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四、除上述重大事项外，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

（一）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99,940.00万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主要使用方向为：1、现有

业务经营规模扩大补充流动资金；2、 新建和扩产项目配套流动资金；3、 化工仓储物流项目自营业务配套流动资

金。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公司将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及未来市场发展，动态调整流动资金投入种类及金

额。

农药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业务，近年来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40.29%。公司近年来农药

业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逐步建成投产，公司主要产品产能扩大；公司上市后

不断进行产业整合，并购重组了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同行业企业；承接外国大型农药企业的产能转移。随着

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农药行业市场竞争激烈，未来公司农药业务的持续

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化工仓储物流项目是公司为加大对生产所需基础化工原料的掌控力度， 以及基于对以大丰港为中心、150公

里半径范围内十几个化工产业园区、上千家化工企业对化工原材料的市场需求旺盛的判断而建设的项目，是公

司农药业务的拓展、延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辉丰石化是经营化工仓储物流业务的专业公司，其一期30.8万立方

的储能已基本建设完成。鉴于经营范围限制，辉丰石化仅有仓储物流资质，而无自营业务资质，其仅能采用租赁

模式开展业务，而母公司具有化工仓储物流自营业务资质。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化工仓储物流项目自营业务

的配套流动资金，由母公司辉丰股份采用租赁辉丰石化仓储物流设施的方式运营。公司拟租赁辉丰石化6万立方

储能，采用自营模式经营化工品的仓储物流业务。自营模式对流动资金需求较大。化工行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

大，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可能影响下游行业对化工原料的需求，进而影响化工仓储物流项目的运营。

若公司对募集资金上述主要投资方向未来发展趋势判断决策失误，将使公司面临无法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扩

大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的风险。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基础化工产品，主要为对羟基苯甲腈、辛酸、溴素、三氯苯酚、甲苯、咪唑等，原

材料采购占当期采购总额的75%左右，占比较高。报告期内，国内基础化工产品价格存在一定波动，直接影响到公

司生产成本。公司采取了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改善工艺设计方案、及时调整产品价格、产业整合提高中间体自给

能力、采用淡季储备和战略合作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等措施，有效降低了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但

公司产品价格调整存在滞后且同时受其他市场因素影响，当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时，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

一定的影响。

（三）即期收益摊薄的风险

由于本次配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主要使用方向为：①现有业务经营规模扩大

补充流动资金；②新建和扩产项目配套流动资金；③化工仓储物流项目自营业务配套流动资金。在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过程中，公司将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及未来市场发展，动态调整流动资金投入种类及金额。本次发行有助于公

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高未来公司的盈利能力。但由于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后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提升

也需要一定时间周期，若公司对募集资金上述主要投资方向未来发展趋势判断决策失误，将使公司面临无法有

效使用募集资金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的风险。因此，从短期来看，公司的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等指标存在下降的风险。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配股发行股票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五、发行人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用于房地产业务的承诺

为确保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用于房地产业务，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出具《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承诺》，公司承诺：1、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募集资金将存

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2、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流向，保证不将募集资金拆借、出借、投资或以其他

方式用于房地产业务。

第一节 释义

在本配股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本公司、母公司、发行人或辉丰股

份

指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科菲特 指 盐城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辉丰 指 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农易达 指 西安农易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焦点 指 上海焦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植保 指 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

金源化工 指 临沂市金源化工有限公司

五环化工 指 连云港五环化工有限公司

华通化学 指 连云港市华通化学有限公司

江苏焦点 指 江苏焦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辉丰置业 指 江苏辉丰置业有限公司

辉丰石化 指 江苏辉丰石化有限公司

辉丰生物 指 江苏辉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拜克 指 江苏拜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西辉丰 指 广西辉丰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辉丰香港 指

HUIFENG LIMITED

辉丰美国 指

HUIFENG INTERNATIONAL USA INC.

嘉隆化工 指 江苏嘉隆化工有限公司

裕农化工 指 徐州裕农化工有限公司

东茂置业 指 徐州东茂置业有限公司

连云港致诚 指 连云港致诚化工有限公司

金象化工 指 金象化工（连云港）有限公司

上海博闰 指 上海博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致远化工 指 盐城市致远化工有限公司

盐城新宇 指 盐城新宇辉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拜克 指 盐城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康贝特 指 盐城康贝特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烟台塔斯曼 指 烟台塔斯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章程 指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配股说明书、配股说明书 指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

报告期 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6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A

股 指 每股面值

1.00

元之人民币普通股

三证 指

农药登记证、生产批准证（或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标准证书（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注：本配股说明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HUIFENG� AGROCHEMICAL� CO.,� LTD.

注册地址：江苏省大丰市王港闸南首

股票简称：辉丰股份

股票代码：002496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发行概况

1、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公司2014年7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4年12月26日召开的临时董

事会、2015年1月2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4年8月12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83号文核准。

2、发行股票的类型与面值

本次配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本次配股拟以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318,550,050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2.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售，配售股份数量79,637,512股。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

规定处理。配股实施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股本变动，配股数量按照变动后的总股本进行相

应调整。

4、本次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配股价格：12.71元/股；

本次配股的定价原则： 配股价格下限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若在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总股本由于派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扩大， 则配股价格下限为公司总股本变动后的每股净资产；

配股价格以刊登发行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均价为基数，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具体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5、配售对象

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6、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净额（不含发行费用）不超过99,940.00万元。

7、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本次募集资金将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实行专户

专储管理。

（三）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配售（配股）的方式进行。

2、发行对象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董事会将确定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配售对象为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承销方式：本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

承销期：2015年3月11日（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2015年3月24日（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日）。

（五）发行费用

本次配股发行费用包括保荐及承销费用、注册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发行推介、信息披露及登记等费用，合

计约人民币1279.28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900

注册会计师费用

80

律师费用

60

发行推介、信息披露及登记费用

190

其他

49.28

合计

1279.28

注：以上发行费用为预计费用，实际发行费用将根据实际发行情况增减。

（六）本次配股发行日程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5

年【

3

】月【

11

】日（

R-2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

告

正常交易

2015

年【

3

】月【

11

】日（

R-2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5

年【

3

】月【

13

】日（

R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

R+1

日—

R+5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五次）

全天停牌

2015

年【

3

】月【

23

】日（

R+6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5

年【

3

】月【

24

】日（

R+7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

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流通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流通，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

告。

二、本次发行的有关中介机构

（一） 发 行 人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仲汉根

住 所 江苏省大丰市王港闸南首

电 话

0515-83255333

传 真

0515-83516755

联 系 人 贲银良

互联网网址

www.hfagro.com

电子邮箱

jshuifenggufen@163.com

（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龙增来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座

4

、

18-21

层

电 话

0755-82026557

传 真

0755-82026568

保荐代表人 刘向涛、李亮

项目协办人 屈正垚

项目组其他成员 杨德学、张頔、李伟、王洋、关建华

（三） 发行人律师 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董爱军

住 所 江苏省大丰市健康东路

28

号

电 话

0515-83515045

传 真

0515-83512270

经办律师 董爱军、孙俐

（四）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 吕苏阳

住 所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9

楼

电 话

0571-88216888

传 真

0571-88216999

经办会计师 闾力华、姜忠

（五）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

号

电 话

0755-25938000

传 真

0755-25988122

（六）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电 话

0755-82083333

传 真

0755-82083667

（七） 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

户 名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

44201533400052504394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的总股本为318,550,050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3,982,230 42.06%

其中：境内自然人持股

133,982,230 42.06%

境内法人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4,567,820 57.94%

三、股份总数

318,550,050 100.00%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持股股数

（股）

持股

比例

（

%

）

持有的有限售

条件股数

（股）

持有的无限售

条件股数

（股）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

1

仲汉根

人民币

普通股

168,297,485 52.83 126,223,114 42,074,371 66,300,000

2

广发证券

-

交通银行

-

广

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

号

)

人民币

普通股

12,826,341 4.03 - 12,826,341 -

3

厦门中财信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

普通股

9,756,325 3.06 - 9,756,325 -

4

唐中义

人民币

普通股

5,874,648 1.84 4,405,986 1,468,662 3,406,000

5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

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人民币

普通股

4,600,924 1.44 - 4,600,924 -

6

中国银行

-

富兰克林国

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人民币

普通股

3,849,621 1.21 - 3,849,621 -

7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

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人民币

普通股

3,758,928 1.18 - 3,758,928 -

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

合

人民币

普通股

3,720,525 1.17 - 3,720,525 -

9

蔡永军

人民币

普通股

3,544,072 1.11 - 3,544,072 3,510,000

10

王明兴

人民币

普通股

2,751,387 0.86 - 2,751,387 -

合计

218,980,256 68.73 130,629,100 88,351,156 73,216,000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以及其后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 ）。在本节中，

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披露。

投资者可查阅本公司披露于深交所网站（www.szse.cn）的关于本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以及2014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相关内容，详细了解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

及其会计政策。

一、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

本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财务报告均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天健审[2012]2908号、天健审[2013]2208号、天健审[2014]� 1078号，2014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拥有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均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

变化情况如下：

（一）2011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1、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2011年公司出资设立广西辉丰，于2011年11月24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450111200061441

（1-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出资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拥有对其的

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1）公司与自然人王兴林、宋顺平、王文治、华强以及西安农易达于2011年2月13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

议约定公司先以800万元受让王兴林、宋顺平、王文治以及华强持有的西安农易达40%的股权，股权收购完成后公

司再对西安农易达增资200万元。西安农易达于2011年6月27日办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西安农易达40%的股权，同时公司与持有西安农易达10.80%股权的自然人股东宋顺平签订《一致行

动协议》，约定宋顺平就西安农易达股东会上作出的任何表决与公司保持一致，公司对西安农易达实际的表决权

比例为50.80%，而且公司在西安农易达的董事会中拥有多数成员，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2011年6月30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根据公司与自然人傅成龙、吴钦江以及金源化工于2011年3月2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公司于

2011年3月29日以货币资金向金源化工增资202.50万元， 金源化工于2011年4月13日办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金源化工40.50%的股权，同时协议约定持有金源化工18%股权的自然人股东吴钦江为公司

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对金源化工实际的表决权比例为58.50%，而且公司和吴钦江在金源化工的董事会中拥有多数

成员，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2011年3月3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根据公司与自然人朱光华、柏敏卿、吴忠以及盐城科菲特于2011年6月15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

公司于2011年6月23日以3,000.00万元货币资金向盐城科菲特增资1,050.00万元， 盐城科菲特于2011年7月4日办妥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盐城科菲特51.22%的股权，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2011年6

月30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根据公司与自然人王泽华、都健以及华通化学于2011年10月1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公司分别

于2011年11月22日和12月7日以货币资金2,470.00万元和975.00万元向华通化学增资1,625.00万元和975.00万元，华

通化学分别于2011年11月28日和12月23日办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华通化学52%的股

权，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2011年11月30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5）根据公司与自然人周乔、熊丽娟、周士涛以及盐城拜克于2011年6月15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公

司于2011年6月24日以3,855.00万元货币资金向盐城拜克增资1,440.00万元， 盐城拜克于2011年7月4日办妥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盐城拜克48%的股权，同时协议约定持有盐城拜克2.50%股权的自然人股

东熊丽娟为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对盐城拜克实际的表决权比例为50.50%，而且公司在盐城拜克的董事会中拥

有多数成员，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2011年6月30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2012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1、 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1） 本期公司出资设立HUIFENG� LIMITED， 于2011年9月28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并取得注册号为

1667890的《公司注册证书》。该公司注册资本50万港元，公司于2012年4月11日完成50万港元的出资，占其注册资

本的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期公司出资设立Huifeng� International� USA� INC(原名Huifeng� International� USA� LLC)，于2012年2月7

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201203910140的《州务卿信息申明》。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美元，该公司

于2012年3月16日完成500万美元的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本期公司与自然人杜振宇、张莉共同出资设立辉丰生物，于2012年3月2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该公

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500万元，本公司出资3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70%� ，拥有对其的实

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本期公司之子公司上海焦点出资设立普丰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2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该公司注册资

本1,072.32万元，公司于2012年6月22日完成1,072.32万元的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

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5） 本期公司出资设立辉丰置业， 于2012年 3月14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 并取得注册号为

32098200018926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2,280万元，本公司出资2,28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6）本期上海植保与自然人杨仁华共同出资设立福建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19日办妥工商设

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35010010027671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收资本100

万，上海植保出资7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70%�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7）本期上海植保与自然人王成东共同出资设立哈尔滨辉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25日办妥工商

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23010410021343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上海植保出

资6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60%�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8）本期公司与新宇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盐城新宇，于2012年6月28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

续，并取得注册号为32098240000008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6,600万港元，本公司出资3,366万

港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9）本期公司与自然人陈浩共同出资设立五环化工，于2012年9月10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该公司注册

资本2,000万元，本公司出资1,8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1）根据上海焦点与连云港致诚及自然人刘必焕、陈颖于2011年11月24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由上海焦

点以1,530万元受让刘必焕、陈颖二人持有的连云港致诚51%股权。上海焦点已于2011年12月23日支付股权转让款

1,530.00万元，连云港致诚公司于2012年1月11日办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资料，故自2012年1月3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2）根据辉丰生物与自然人杜振宁、张莉和丁兰芳于2012年11月6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由辉丰生物以

190万元受让三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烟台塔斯曼100%股权。 该公司于2012年11月16日办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资

料，故自2012年11月30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 根据连云港致诚与自然人刘必焕、 陈颖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的 《投资协议书》， 由连云港致诚以1,

488.00万元受让刘必焕、陈颖二人持有的致远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连云港致诚已于2012年12月24日支付投资

款1,488万元，致远化工于2012年12月28日办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资料，故自2012年12月3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

（三）2013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1、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1） 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①上海焦点出资设立罗捷尔国际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549.85万元，公司于2013年9月13日完成出资，占

其注册资本的100%，拥有对其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②公司与自然人郭靖分别出资400万元和100万元出资设立新疆辉丰， 于2013年7月3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

续，并取得注册号为65010005019456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3年10月23日，公司与自然人郭靖分别将其持有

29%股份与5%股份转让给公司之子公司西安农易达，于2013年10月24日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与子公司

西安农易达合计占其注册资本的85%，拥有对其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③盐城科菲特公司2013年出资设立江苏科菲特白蚁防治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3年11月27日办妥工商设立登

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32098200024504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盐城科菲特公司出

资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2） 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①根据公司与裴柏平于2012年12月27日签订《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对焦点农业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

书》，约定以1,580万元增资江苏焦点，增资完成后公司占该公司51%的股权，该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故自2013年1月3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②根据江苏焦点与大丰市焦点水稻研究所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焦点农业受让裴柏平持有的

大丰市焦点水稻研究所100%股权，该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自2013年8月31日起将其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2013年7月19日，公司与新宇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签订股权置换协议，约定新宇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

其持有的响水新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响水新宇公司” ）35%股权与公司持有的盐城新宇16%股权进

行置换，对应股权差价由短缺方补足。转让后，新宇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持有盐城新宇65%的股权，公司持有盐

城新宇35%的股权。盐城新宇已于2013年8月1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自2013年9月1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四）2014年上半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1、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本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均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的公司。

（1）根据倪俊、上海博闰石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焦点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倪俊将其持有的上海

博闰90%股权中的51%股权转让给上海焦点，转让价格280.50万元。股权转让后上海博闰原注册资本500万元增资

到3,000万元，上海焦点增加出资1,275万元，增加后的出资额为1,555.50万元，占增资后的注资本的51%。该公司于

2014年3月2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自2014年3月3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2014年5月辉丰股份与嘉隆化工股东及嘉隆化工签订投资协议，辉丰股份投资总额12,539.85万元，受让

嘉隆化工原股东878.34万元出资，每份出资价格6元，同时公司以每份出资3元的价格，向嘉隆化工增资2,423.27万

元。投资完成后辉丰股份持有嘉隆化工53.2518%的股权。嘉隆化工于2014年6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自

2014年6月30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1） 本期公司子公司上海植保注销福建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已于2014年5月28日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

续，故自2014年6月30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期公司子公司上海植保注销哈尔滨辉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6月17日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

续，故自2014年6月30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三、报告期的财务报表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2,310,111,987.20 1,923,146,087.43 1,841,944,057.30 1,615,757,707.17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61,454,397.51 1,888,563,341.01 1,223,892,634.65 756,968,395.49

资产总计

4,571,566,384.71 3,811,709,428.44 3,065,836,691.95 2,372,726,102.66

流动负债合计

2,330,140,245.61 1,737,042,646.56 1,108,543,477.31 632,844,836.26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622,791.07 34,030,690.97 25,372,425.72 14,961,525.36

负债合计

2,382,763,036.68 1,771,073,337.53 1,133,915,903.03 647,806,361.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88,803,348.03 2,040,636,090.91 1,931,920,788.92 1,724,919,741.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571,566,384.71 3,811,709,428.44 3,065,836,691.95 2,372,726,102.66

2、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1,101,522,232.78 2,085,845,415.30 1,667,157,534.15 1,047,938,221.43

二、营业总成本

959,840,989.19 1,882,983,142.01 1,515,269,807.97 973,270,749.27

三、营业利润

141,882,282.55 203,397,018.22 152,628,748.54 75,193,338.35

四、利润总额

146,327,271.67 202,531,884.58 160,735,018.08 81,234,265.25

五、净利润

113,862,081.46 163,088,450.19 131,589,107.45 67,124,189.20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07,389,429.14 163,139,561.19 115,540,309.14 62,345,492.32

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31,813,918.95 1,951,638,161.23 1,408,848,600.40 877,139,669.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23,172,070.54 1,670,748,039.99 1,486,786,366.45 980,628,165.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1,358,151.59 280,890,121.24 -77,937,766.05 -103,488,496.0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2,953,953.39 719,816,567.70 15,744,314.05 12,526,142.4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0,320,257.21 1,156,949,489.92 752,807,758.76 182,624,056.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7,366,303.82 -437,132,922.22 -737,063,444.71 -170,097,914.3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86,458,146.15 1,445,242,040.23 1,237,226,842.01 454,418,735.6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5,899,697.78 1,393,688,321.83 990,629,284.30 342,832,224.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0,558,448.37 51,553,718.40 246,597,557.71 111,586,510.7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4,527,096.30 -7,205,063.31 -1,057,938.21 -1,029,438.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306,896.66 -111,894,145.89 -569,461,591.26 -163,029,338.5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1,382,411.28 224,075,514.62 335,969,660.51 905,431,251.77

四、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合并口径）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0.99 1.11 1.66 2.55

速动比率（倍）

0.63 0.75 1.18 2.02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52.12 46.46 36.99 27.3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36.78 37.97 31.44 2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12 7.63 10.69 10.07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总资产周转率（次）

0.26 0.61 0.61 0.4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71 5.80 6.09 6.57

存货周转率（次）

1.10 2.71 2.93 3.05

利息保障倍数（倍）

8.42 7.61 8.52 13.1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5 -0.46 -3.48 -1.0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元）

-0.29 1.15 -0.48 -0.65

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

2.34 2.94 2.57 4.73

（二）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2010年修订）的要求，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下转B8版）

证券代码：002496�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8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或“辉丰股份” ）配股方案已经2014年7月25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4年12月26日临时董事会、2015年1月2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4年8月12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5]� 283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拟以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318,550,05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2.5股的比例向股权登记日全

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为79,637,512股。本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 由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本次配股代码为

“082496” ，配股简称“辉丰A1配” 。

3、本次配股价格为12.71元/股。

4、本次配股向截至股权登记日2015年3月13日（R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辉丰股份全体股东配售；公司控股股东仲汉根承诺，将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

获配的股份。

5、本次配股结果将于2015年3月 24日（R+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公告。

6、如本次发行失败，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定，如存在冻结资金利息，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有）扣除利息所得税（如有）后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7、本发行公告仅对发行人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全体股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本次配股的任何投资建议。

股东在做出认购配股决定之前，请仔细阅读2015年 3月11日（R-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苏辉

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意义：

发行人、公司、辉丰股份 指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次配股 指

指发行人根据《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按照

10:2.5

的

比例向全体股东配股的行为

人民币普通股 指 用人民币标明面值且仅供境内投资者以人民币进行买卖之股票

股权登记日

/R

日 指

2015

年

3

月

13

日

全体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辉丰股份股东

控股股东 指 仲汉根先生

配股对象 指 具有配股资格并参加配股认购的公司股东

日 指 工作日

/

正常交易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318,550,05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2.5股的比例向

股权登记日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79,637,512股。

4、发行人控股股东仲汉根先生（持有本公司52.83%的股份）已出具《关于全额认购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配股股票的承诺函》，仲汉根先生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可获配售的所有股份。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12.71元/股，配股代码为“082496” ，配股简称“辉丰A1配” 。

6、募集资金数量：本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1,219.28万元（含发行费用）。

7、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5年3月13日（R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辉丰股份的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5

年【

3

】月【

11

】日（

R-2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5

年【

3

】月【

11

】日（

R-2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5

年【

3

】月【

13

】日（

R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

R+1

日—

R+5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五次）

全天停牌

2015

年【

3

】月【

23

】日（

R+6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5

年【

3

】月【

24

】日（

R+7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

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15年3月16日（R+1日）起至2015年3月20日（R+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

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为“082496” ，配股简称“辉丰A1配” ，配股价12.71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

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25），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2013年版）》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请股东仔细查看

“辉丰A1配” 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3、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结果处理

1、公告发行结果

辉丰股份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2015年3月24日（R+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并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告发行结

果，内容包括全体股东认购情况、控股股东履行承诺情况、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占可配股数量的比例、本次配股

最终结果以及如发行失败的退款处理等。

2、发行结果公告后的交易安排

如本次发行成功，则辉丰股份股票将于2015年3月24日（R+7日）进行除权交易；如公司控股股东不履行认配

股份的承诺，或者如代销期限届满，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本次拟配股数量的70%，本次配股失败，则辉丰股

份股票将于2015年3月24日（R+7日）恢复交易。

3、发行失败的退款处理

如本次配股发行失败，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定，如存在冻结资金利息，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有）扣除利息所得税（如有）后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退款中涉及的重要内容如下：

（1）退款时间：2015年3月24日（R+7日）；

（2）退款额：每个股东配股缴款额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有）扣除利息所得税（如有）；

（3）计息方式：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计息时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4）计息起止日：股东配股缴款次日起至退款日前一日，即2015年3月23日（R+6日）；

（5）利息部分代扣代缴利息所得税（如有）。

四、网上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行人拟于2015年3� 月11日（R-2日）14:00—16:

00在全景网（http://www.p5w.net/）进行网上路演。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股东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发行手续费等费用。

六、本次发行成功获配股份的上市交易

辉丰股份本次发行成功获配股份的上市日期将在本次配股结束后刊登的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配

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公告。

七、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

、发行人：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大丰市王港闸南首

法定代表人： 仲汉根

联系人： 贲银良

电话：

0515-85055568

传真：

0515-83516755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4

层

法定代表人： 龙增来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755-82026557

传真：

0755-82026568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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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网上路演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83号文批准，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丰股

份” 或“发行人” ）将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5年3月13日（R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辉丰股份总股本

318,550,05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2.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A股）。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和《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配股发行公告》

已刊登于2015年3月11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为方便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

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3月11日（周三）14:00－16:00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www.p5w.net）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人

员。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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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配股说明书签署日：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